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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真实性对可采性关联价值思考
蒲艳晖

（兰州理工大学法学系　甘肃 兰州　730050）

【内容摘要】证据的真实性与可采性是两种证据属性理论中判断证据材料能否做为诉讼证据的重要依据�它们之间具有一定的
关联性。具有真实性的证据材料并非必然具有可采性而能被采纳为诉讼证据。证据的真实性不同于自然真实�往往体现为法
律上的真实。真实不是诉讼证据追求的惟一目的�证据真实与诉讼公正有时候是不统一的。证据的真实性是可采性追求的最
高价值目标�但并不是证据本身所具有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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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诉讼证据的属性是证据概念内涵
的具体化表现或分解�也是证据赖以构成的诸要素�同时也
是判断某项材料是否为诉讼证据的标准�是诉讼证据区别
于其它非证据事物的标志。但是�对证据有那些属性�在我
国证据法学界一直有争论�到现在为止�争论还在继续。目
前主要有证据的 “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 ”三属性说�以
及 “证据能力和证明力 ”两属性说。证据能力�又称 “证据
的适格性 ”、“证据资格 ”�是某一材料能够用于严格的证明
的能力或资格�亦即能够被允许作为证据加以调查并得以
采纳①。证据能力包括关联性和可采性。

而证据的真实性是由证据的客观性而来的。有学者认
为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是证据的三个基本属性。由于对
证据的客观性属性存在较大分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
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0条：“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围
绕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针对证据证明力有无以
及证明力大小�进行质疑、说明与辩驳。”根据这一规定�可
以确定证据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三属性。

从上述观点中不难看出�对证据属性的研究�无论主张
几属性�无非是要为在诉讼中某项材料能否作为证据采纳
提供判断依据。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以及证据两属性
的涵义加以比较�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证据的真实
性、关联性、合法性三属性和证据能力具有相同的涵义�只
是研究的视角不同而已。在这两种观点中�关联性是它们
共同所具有的。所不同的是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证据
的可采性的差别。

证据的可采性是能够被采纳为定案依据的资格�从这
一点讲�英美法系证据规则是用排除法�对可能不真实、违
反法律或者其它重大利益的不能做为诉讼证据的材料加以

排除之后�剩余部分便具有证据资格。只不过证据的真实
性、合法性是对具有关联性的诉讼证据从正面确立了可采
性标准。

证据的合法性对应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非法证
据排除规则的学者往往主张非法取得的证据原则上加以排

除；而研究证据合法性属性的学者当中�相当一部分人认为
不具有合法性的证据�换句话说非法取得的证据�尤其是非

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一般不存在因程序违法而产生虚假
的可能�且违法行为对人身的侵害不直接�原则上不能予以
排除。”②可见�研究不具有合法性证据的可采性与研究非
法证据的可采性�这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所不同的只是
可采范围大小上的不同�是原则与例外的分歧而已。

如果说证据的合法性对应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个结

论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证据的真实性就应当对应于英美法
系的其它诉讼证据排除规则�这两者都是判断证据材料能
否做为诉讼证据的重要依据。换句话说�都是证据材料是
否具有可采性的主要因素。因此�证据的真实性对证据可
采性的贡献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价值关系如何�就成为了
两种属性观点之间的实质性的差别。

一、证据的真实性是可采性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但并
不是证据本身所具有的属性。

在诉讼中追求真实�这是实现正义的必然要求。古今
中外人们一直为在诉讼中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而努力。包
括古代的刑讯制度�英美法系的许多排除可能不真实、不可
靠证据的排除规则�都是人们追求事实真相的体现。由于
事实已经发生在过去�无法重复�以证据证明事实就成为了
再现案件事实的惟一手段。为此诉讼中人们无不追求证据
的真实可靠性。但是查明证据的真实性并不是一件很容易
的事。因为证据本身有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这些由不同
诉讼主体所控制的证据材料有些可能是完全真实的�有些
可能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具有不真实性。在
有些案件中�证据材料的真实性表现得比较明显�而在绝大
多数案件中�证据材料是否具有真实性�则需要迂回的论
证�才能得到明确的结论。人们能够查证证据材料是否真
实�但司法实践中认定的证据的真实性是有限的�并不是绝
对的真实。也可以说证据材料是否具有真实性�是诉讼主
体所认为的真实�而不是证据本身的真实。尽管古今中外
人们在诉讼中为查证证据材料的真实情况做了各种努力�
但是至今为止�要使每一个定案证据都具有客观真实性�是
不可能做到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证据的真实性是证据可
采性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但并不是证据本身所具有的属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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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证据的真实性不同于自然真实�往往体现为法律上
的真实。

诉讼过程中的证据真实性认定兼具真实性与非真实属

性�证据认定应以追求真实为目标。如果能够获取真实�我
们绝对不能拒绝真实③。证据的真实性是证据可采性追求
的最高价值目标�实际当中�这种真实往往体现为符合法律
规定的真实�达到从法律的角度认为是真实的程度。在诉
讼中体现为如何或以什么方式审查证据真实性的问题�是
对证据的审查与取舍�对证据认可或否定的问题。但诉讼
中认定的证据可能并非是完全真实的�在证据可能并非完
全真实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正当法律程序�依据证据规则而
运作、协调与沟通以及法律论证�达到证据认定的可接受
性�并且表述为真实�这才是证据真实性的实质问题。如果
一种司法理论说自身所依据的证据是非真实的�除了难以
回应社会的主流价值追求以外�还存在如何说服大众不怀
疑其正当性的问题。在诉讼中法官也不可能宣告他的判决
是在证据虚假的基础之上而做出来的。从这个层面来看�
将诉讼中认定的证据表达为真实是必须的�但并不等于它
绝对与实际相符。在司法实践中�大致都是将证据的真实
性建立在证据规则的基础之上�如英美法的证据的真实性
有传闻证据规则、最佳证据规则、交叉询问等规则来保障。
因此�证据的真实是一种有限的真实�证据真实性受制于证
据规则的规范�仅限于规范之真实�它不同于自然之真实。
往往体现为法律上的真实性。

三、具有真实性的证据材料并非必然具有可采性而能
被采纳为诉讼证据。

如上所述�证据的真实性是证据可采性追求的最高价

值目标�那么具有了真实性的证据材料是否就具有了可采
性而做为诉讼证据呢？根据三属性的理论�如果承认真实
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是证据的属性�是判断一项材料是否可
以作为证据的依据�那么�这三个属性应该是相互独立的�
只有同时具备这三个属性�才能作为诉讼证据使用�不具备
其中任何一种属性就不能作为诉讼证据。④也就是说�查证
属实的证据还必须具有关联性�和本案相关联�并且以合法
方式收集�即具有合法性才能具有证据资格�具有可采性�
被采纳为诉讼证据。

根据英美法诉讼证据规则�证据的真实性有传闻证据
规则、最佳证据规则、交叉询问等规则来保障�即使通过上
述证据规则的检验保障了真实性的证据�还要不被非法证
据排除规则等规则排除价值不大、可能会不公正地对当事
人造成偏见以及侵犯由宪法保障的公民合法权利等所排

除�才具有可采性。可见�真实不是诉讼证据追求的惟一目
的�证据真实与诉讼公正有时候是不统一的。证据的真实
性与可采性也不尽相同。具有真实性的证据材料并非必然
具有可采性而能被采纳为诉讼证据。
注释：
①卞建林．证据法学 ［Ｍ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②白岫云．论刑事被告人的权利保障 ［Ｊ］．法学家�1998
（3）．
③杨建军．事实的真实与非真实：法学的表达与司法的实践
［Ｊ］．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2005（6）．

④蒲艳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理误区及重构 ［Ｊ］．甘肃
理论学刊�2004（6）．

（上接第114页 ）手段与戏剧教学相结合应成为我们研究探
讨的侧重面。

2．教师可扮演 “推动者 ”的角色�鼓励学生集体创作�自
决创作和表演题材。但若放手过多�给学生太多的自由空
间�可能会造成混乱：戏剧本身以外的内容会日渐成为学生
关心重点�他们眼中的戏剧就如同时装秀、家具展或者音乐
会。内容不是关键�形式才是根本。所以一定程度上的控制
也是应该的。

3．戏剧活动未必一定就要等同排戏�而演出亦不一定要
以一个完整剧本作为中心。如真的希望要有一定的演出作
结的话�亦可鼓励同学们以多样化的小片段串演来替代传统
的 “写剧本－－－选角－－－排戏 ”活动模式。而且演出宜以简
朴的形式进行�不要以演出成绩来衡量整个活动的得失。

戏剧引进课堂绝不是增加学生学业负担�而是以戏剧综
合艺术作为调节课堂品味�挖掘学生潜能的途径。戏剧进课
堂应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充分运用
戏剧教育的形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通过体验式的参与

加深对文本的理解�获得情感的共鸣�树立独立的态度和价
值观。不但以戏剧为媒介达到教学目标、促进学生的全面发
展；学生通过戏剧表演这种形式更多的受到国内外优秀的人
类文化成果的熏陶�促进了人文素养和艺术修养的提升。提
高课堂教学效率的同时�让艺术教育和文学教学有机揉合起
来�相得益彰。

总之�为了让学生了解戏剧的基本知识�掌握戏剧的基
本特点�为他们顺利阅读文学剧本提供必要的条件；为了提
高学生阅读、欣赏、评论戏剧的能力�使他们具有良好的文学
修养�为了通过对戏剧生动的情节�尖锐的矛盾冲突�鲜明的
艺术形象�优美的个性语言�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陶冶他们
美好的道德情操�通过剧本的阅读、欣赏和演出扩大学生的
视野�帮助学生认识历史、认识社会、认识人生�从而提高他
们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笔者以为�教师要在明确加强戏
剧教学是时代发展的需要的前提下�将戏剧教学当作需要精
心设计的一门艺术�倾力打造、倾心投入才可能取得丰硕的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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